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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虚拟数字人的更为广泛应用，在提高产品推广效果的同时保障了成本。

但是虚拟数字人频繁使用同样带来了各类法律问题，虚拟数字人网络直播营销的行为性质以及虚拟数字

人在数字营销当中的角色仍有待商榷，数据隐私和用户信息保护等问题也层出不穷。本文将从法律法规

的角度分析，界定虚拟数字人的行为性质及角色并提出对各类问题的规制方案，通过完善相关法规、核

查数据来源及落实平台责任等，以配置应对相关挑战的各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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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wider application of vir-
tual digital people,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duct promotion while ensuring costs. How-
ever, the frequent use of virtual digital people has also brought about various legal issues. The na-
ture of virtual digital people’s online live marketing and the role of virtual digital people in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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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are still under discussion, and issues such as data privacy and user information protec-
tion are also emerging.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define 
the nature and role of virtual digital people, and propose regulatory solutions for various issues. By 
improv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verifying data sources, and implementing platform re-
sponsibilities, various measures to cope with related challenges will be config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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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火热，虚拟数字人的应用愈发广泛。类 GPT 模型的融合下，虚拟数

字人的应用呈现出由日常生活向专业领域扩展的趋势[1]。以 AI 为驱动的虚拟数字人能够满足 24 小时不

间断的工作并且能与用户高效率的互动，更好地实现产品的推广，把握客流。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兼

顾成本控制。诸多的优势条件让商家纷纷转向虚拟 AI 数字人的应用代替原本的人工，利用 AI 数字人进

行网络直播营销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在京东的“总裁数字人直播”的活动当中，有超过 18 家品牌总

裁上场直播。京东数据显示在“618”期间数字人直播累计时长超过 40 万小时，累计观看人次超过 1 亿，

互动频次超过 500 万次。另外，根据 2023 年虚拟人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虚拟人带动产业市

场规模和核心市场规模分别为 3334.7 亿元和 205.2 亿元，预计 2025 年分别达到 6402.7 亿元和 480.6 亿

元，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但是，在虚拟数字人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同时，其弊端也在不断显现，影

响了正常的经营活动。 

2. 电商平台虚拟数字人网络直播营销的发展概述 

虚拟数字人网络直播营销是指通过采集真人直播的声音及其图像并在此基础上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

成制作出的虚拟数字人，通过虚拟数字人技术，用户仅需要输入文字版的广告新闻等，就可以自动生成

多余中的语音和配套的表情，从而播报相关视频[2]。根据虚拟数字人的用途，具体可以分为媒体型虚拟

数字人、娱乐型虚拟数字人和电商型虚拟数字人。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面向电商平台，从事直播带货、广

告服务的电商型虚拟数字人的法律规制的问题。 
从目前虚拟数字人的应用情况来看，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管举措并未跟上技术的应用发展，有关的政

策性的文件依旧以支持性的文件居多。早在“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当中就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感知

交互等技术列入至数字经济重点产业，要求“发展虚拟现实整机、感知交互、内容采集制作等设备和开

发工具软件、行业解决方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科技发展规范规

划》也明确要求推动虚拟数字人广泛应用于新闻播报、综艺科教等节目的生产。而相关监管有关的规范

性的文件则主要集中在 2022 年 6 月发布的《网络数字人行为规范》，对网络数字人的从业行为作出规范

性的要求。并且明确规定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的虚拟数字人及内容，参照本行为规范”。将虚拟

数字人的直播行为纳入监管。另外《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了使用虚拟数字人的标识义

务。《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于 AIGC 的使用过程中，训练数据来源以及生成内容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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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监管也做了相关规定。但是仅靠以上的文件对于目前如火如荼的虚拟数字人市场存在的问题是远远不

够的。 
利用代言人进行广告营销的行为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营销策略，能够吸引消费者注意，从而传递产品

信息，扩大产品的销量。从现实使用虚拟数字人形象进行网络直播营销的情况来看，人物的选择上，部

分网络直播营销使用的是知名度相对较高的代言人，通过聘请第三方，使用著名的 IP 形象进行网络直播

营销的活动，例如京东此次“总裁数字人直播”活动中就采用了格力董明珠、海信胡剑涌、LG 李东善、

名创优品叶国富的数字人形象进行直播广告的代言。另外一部分则是采用合成人形象进行广告宣传，这

部分则主要由平台提供，与平台签约即可获得，例如目前抖音平台为商家提供的虚拟数字人形象，此类

形象与普通人形象类似，没有知名度的人员形象，类似于 24 小时的售货员，成本较低但可以长期高频率

使用，审核流程也相对简单。两类形象的使用的法律规制有相同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而目前的规制手

段而言则并没有在这一点做明显的区分。后文将从二者类似的问题和不一致的问题上做一定区分，并就

相关问题提出相关的调试方案。 

3. 电商平台虚拟数字人网络直播营销存在的法律问题 

3.1. 虚拟数字人实施的网络直播营销的行为性质 

对于虚拟数字人实施的网络直播营销的行为是否属于广告，目前理论界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

网络直播营销为广告活动，应当受到广告法的规制[3]。也有学者将网络直播营销的行为归入广告活动提

出质疑；另外有学者则直接提出应当避免网络直播营销行为治理对广告法的路径依赖[4]，应当认定为销

售活动[5]。而自数字人直播带货作为网红经济的形式出现以来，无论是虚拟数字人还是真人进行此类直

播活动，在媒体报道以及自媒体文章中多数还是将其归于商业广告，归于广告法进行调整，因此往往在

公众眼中电商平台是广告的发布者，就连《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也是由中国广告协会起草并发布的。 
目前现行的法律来看，对于虚拟数字人实施的网络营销行为是否属于广告，采取了相对折中的方案。

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出台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规定：“网络平台为商品经营

者或网络直播者提供付费导流等服务，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进行宣传、推广，构成商业广告的，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规定履行广告发布者或广告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

法管理办法》也有类似规定。而按照《广告法》的规定，商业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服务提供者通过一

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间接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服务的传播活动。在电商的场景下，网络直播营销行

为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商品宣传推销活动，因此，不能排除其被《广告法》规制。当然，也有观点提出反

对的意见，其认为，自然人网络直播营销不适用《广告法》规制的理由是直播营销带有实时性和互动性，

无法做到像其他互联网广告那样事先审查。如前所述，在目前的数字人直播营销中，无论有无真人驱动，

内容及互动临时发挥空间极小，主要是在数字人主播模型设计时及投放使用前都已预先设定，所以具备

事前审核的空间，因此相对于对这一点还有争议的真人直播营销，数字人直播营销构成广告并不存在理

论和技术上的障碍。 

3.2. 数字营销中虚拟数字人的定性 

根据广告法对于广告代言人的定义并不是所有进行直播营销的数字人都构成广告代言人。根据《广

告法》的相关规定，广告代言人是指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的组织。在主体上对于大部分是由平台提供用来介绍推销相关产品，并不是以真人为基础

的虚拟数字人并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当然地不宜认定为广告代言人。但是若经营者使用第三方的数字

人主播，是以真人为基础的虚拟数字人，为了利用粉丝效应来扩大流量，为获得真人的肖像权等，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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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用也远高于前一种形式的形象，所以真人应当对产品做好把关，将其认定为广告代言人。 

3.3. 虚拟数字人相关的数据隐私与用户信息保护 

虚拟数字人进行网络直播营销的情况下，可能会涉及个人数据以及隐私保护的问题，这也需要采取

恰当的数据加密以及安全措施，保障个人隐私信息不被泄露及滥用。其中又涉及到两方的信息保护。一

方面，是有一部分使用匿名的不以真人为基础的虚拟数字人进行网络直播营销的，是因为背后的真人不

想公开自己的真实的姓名、肖像等个人信息，但是对于部分用户而言，这种神秘感恰恰激发了他们的探

索欲，让他们选择进行人肉搜索等路径挖掘信息。这种行为严重侵害了背后自然人的个人隐私权利。所

以对于这部分数字人直播营销，直播营销平台应当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对该自然人个人信息

承担保护的义务和责任。另外，有一些有商业运作用于盈利性质的，例如乐华娱乐运营的“A-soul”，其

作为平台内的头部流量的大 IP，若侵犯背后人的个人信息也有可能被裁定为侵犯商业秘密。 
另一部分则是接受网络直播营销的用户，用户看似与真实的数字人进行互动的同时可能会在无意中

泄露例如地址等个人信息，增加了用户数据可能被搜集以及滥用的可能性。 

4. 电商平台虚拟数字人网络直播营销的法律调适方案 

4.1. 完善电商平台虚拟数字人网络直播营销的法律法规 

目前针对电商平台虚拟数字人网络直播营销的法律法规较为分散，对于目前市场上如火如荼的应用

情况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亟需针对性地完善相关行业的法律法规。一方面，健全相关的网络管理办法，

总结分析目前平台上的管理规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抖音平台在《抖音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平

台规范暨行业倡议》中规定，虚拟人背后的真人使用者，必须进行实名注册和认证。使用已注册的虚拟

人形象进行直播时，必须由真人驱动进行实时互动，不允许完全由人工智能驱动进行互动。可以立法倡

导在虚拟数字人的使用前需要进行实名验证等规定，诸如此类可以利用如今平台治理的经验；另一方面，

立法需明确虚拟数字人网络直播营销过程中的责任分配。明确规定当虚拟数字人违规操作以及产生安全

风险时，责任主体以及解决措施[6]。 
此外，在虚拟数字人直播的过程中，直播平台需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督促相关

方落实消费产生争议时的解决机制。在发生纠纷时，根据要求提供虚拟数字人网络主播营销背后操纵方

的必要的相关信息，配合解决纠纷，协助消费者维权。 

4.2. 核查数据来源及授权 

数据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性”的集中体现[7]。使用方在使用虚拟数字人的情况下，应当向

虚拟数字人技术的提供方详细了解虚拟数字人的创作使用的数据情况，核实技术使用的数据来源是否合

法，相关的模型授权链是否清晰、完整。若使用真人为基础的虚拟数字人形象，还要取得真人的肖像权

授权[8]；使用的声音是否与名人的语音混淆，例如在“数字人孙燕姿”的案件中，数字人利用孙燕姿本

人的声线博取流量收益的行为就造成了对孙燕姿本人的人格权益的侵害[9]；另外还需要考虑使用的话术

是否属于已知的受著作权保护的情况，若是，则还需要与著作权人签订相关的使用协议。 
此外，在打造虚拟数字人时，应当对虚拟数字人的行为进行审核。一方面，由于虚拟数字人模型是

预先设计的，语言动作都是程序预先存在的，具有审核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

规定，直播营销人员的形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数字人直播营销中数字

人虽然不具有直播营销人员的法律地位，但其对外展示的虚拟数字人也具有类似真人的形象，所以虚拟

数字人言行也是需要符合基本的公序良俗的要求，必然存在审核的必要性。所以在运营方提供相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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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需求时，平台应当对网络直播营销中的数字人形象尽审核义务。在运营者将数字人投入直播带货前，

要将使用的虚拟数字人在平台申报注册，平台要及时地对数字人形象的合规性及是否构成同质性等相关

数字人形象特征予以核实处理并给予相关的建议指导。 

4.3. 落实平台责任 

直播平台应当做好相关的安全评估以及显著标识的工作。《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就

已经明确要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

用户使用的标识且应当在合理位置、区域进行显著标识，以向公众提示信息内容的合成情况，避免公众

混淆或误认。使用数字人直播营销往往能够达到虚拟数字人与真实自然人酷似而难以识别的程度，数字

人直播营销是互联网信息深度合成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直播营销领域的应用。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

权与选择权，直播营销平台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对数字人虚拟形象予以明确标识，与真人主播进行区分。

信息披露可以使外界能够区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人类创造的内容，实践中，一些平台规则中规定了对

虚拟主播予以标识的内容及平台的义务，如《抖音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平台规范暨行业倡议》规定，

发布者应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显著标识，帮助其他用户区分虚拟与现实。另外由于部分虚拟数字人

是以真人为基础，该部分虚拟数字人的投入使用，品牌方和艺人的经纪公司也要对于是否有标识，是否

足够明显，以尽量避免可能的广告代言的风险。 
另外，由于虚拟数字人的运营方人员构成较为复杂，完全依靠运营方自律是远远不够的，直播平台

应当定期开展相关的专项治理行动，积极承担自身的责任，加强运营方的监管工作，建立合理有效的投

诉渠道。对于可能出现的违反公序良俗的恶意言行及时处理，对于虚拟数字人网络营销的运营人员进行

相关的培训，引导其正确地使用技术，避免技术造成的负面影响。 

5. 结语 

虚拟数字人在网络直播营销中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与算法等先进科技的广泛应

用，成为目前营销行业炙手可热的新业态。发展过程中，技术规制手段也在同步不断地进行演变和完善。

未来，合规经营是直播运营方开展直播带货业务的保障，也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尊重，只有如此才能促进

虚拟数字人网络直播营销行业健康发展，并为其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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